委托书/合同的填写说明

1、委托人／单位:指前来办理委托业务的单位或委托人。

2、受检单位：根据不同的委托检验要求，受检单位可以是样品生产单位、样品代理商、被抽查单位等（注：进口注册检验单位应填写国内代理商，而不是国外生产单位）。

3、制造单位：指委托检验样品的制造单位。

4、联系人、电话等信息：均指委托人的相关信息。

5、样品名称：指委托检验样品的标示名称（注：与实际样品标注名称相同）。

6、型号规格：指委托检验样品的规格型号（注：与实际样品标注的型号规格相同）。

7、生产日期/批号：指委托检验样品上标示的生产日期或批号。

8．来样方式：请在相应的方框中打“√”。
9、样品处置/储存条件：请在相应的方框中打“√”或注明条件要求。

10：样品状态描述：指委托检验样品的使用状态或特性，如：未使用过或使用过或有损伤之处等的描述。

11、检验依据：指委托检验样品检验时执行的标准或其他技术资料。

12、检验项目：指委托检验样品根据不同的要求应检验的项目。

13、委托方提供的资料：指使用说明书、证明材料、国外实验室报告等

14、检验方法：指检验所使用的检验依据是哪一种，请在相应的方框中打“√”。

15、检验类别：请在相应的方框中打“√”。

16、检验报告总结论：指出具的检验报告的结论是哪一种，请在相应的方框中打“√”（注册检验的检验报告结论是总结论，单项检验的结论是单项结论。

17、检测报告获取方式：请在相应的方框中打“√”。

18、样品取回方式：请在相应的方框中打“√”。

19、是否需要为您的样品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：若需要请在相应的方框中打“√”。

20、完成日期：请在相应的方框中打“√”，如加快需填写特殊合同表，承检方合同评审确认。

21、如有分包检验项目，要经委托方确认。

21、检验预收款：委托方在委托检验时应支付相应的预收款。

